
 

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登記□變更登記□註銷□補發申請書 
甲方申請人（債務人）及代理人 蓋章處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在地：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住所： 

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住所（或營業所）： 

 

 

 

 

 

 

 

 

 

 

 

甲方申請人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甲方代理人請蓋印章 

 

乙方申請人（抵押權人）及代理人 蓋章處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所在地：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住所： 

代理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住所（或營業所）： 

 

 

 

 

 

 

 

 

 

 

 

乙方申請人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乙方代理人請蓋印章 

 

契約訂立有效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標的物所有人  標的物所在地  

標的物價格（總值）  
擔保債權金額  

變更登記原因 □債務人變更□抵押權人變更□契約內容變更□契約有效期間變更□債權人單方申請延長

契約有效期間一年□標的物存放地點變更□標的物內容變更□擔保債權金額變更□補發登

記證明書正本（副本）□其他 

填表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此致   登記機關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動產擔保交易（動產抵押）登記申請書填寫須知： 
ㄧ、選擇辦理項目（登記、變更登記、註銷登記及補發登記證明書）：請於□處打Ｖ。  
二、「申請人（債務人）及代理人」、「申請人（抵押權人）及代理人」欄：雙方各項資料均

須詳填。申請人如係法人，應填公司名稱、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營業所在

地及負責人姓名等；如係自然人，僅填負責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及

住所等；如為商號、診所等應於其商號名稱後加註負責人○○○，其餘各欄位均須詳

填，如代理申請，亦應詳填。 
三、「蓋章處」欄：雙方申請人請加蓋印章，如係代理申請者，須加蓋代理人印章（其印章

應與委託書所蓋受委託之印章相符）。 
四、「標的物所有人」欄：詳填標的物所有權人（債務人或第三人）名稱。標的物所有權人

如係第三人，請會同申請人於本表「申請人（債務人）及代理人」欄加填基本資料，

並加蓋印章。 
五、「標的物所在地」欄：限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所轄之範圍。 
六、「契約訂立有效期間」欄：依雙方所訂契約內容填寫；如契約無約定者，免填，惟其效

力，自登記之日起有效期間為1年。 
七、「標的物價格（總值）」欄：填幣別及標的物明細表所載估計金額之總和。 
八、「擔保債權金額」欄：依雙方所訂契約內容填寫（請加填幣別）。  
九、「變更登記原因」欄：如選擇辦理項目為變更登記者，請於此欄內勾選欲辦理變更登記

原因（可複選）。如欲辦理變更項目未在表列項目內，請勾選「其他」，並詳填變更原

因。 
十、「填表日期」欄：請填寫送件日期。 
十一、規費：申請「動產抵押」之登記者，規費新台幣900元，申請各項變更之登記者，

規費新台幣450元，申請「補發登記證明書」者，規費新台幣120元，另申請「動產

擔保權註銷」之登記者，不需繳納規費。 
十二、附註： 
（一）所送申請書暨附件蓋章應ㄧ致，若有塗改，增刪文字應雙方用印確認，如辦理各項

變更、註銷及補發登記證明書者，所加蓋印章須與原登記印鑑章相符。若契約當事

人原登記印鑑章遺失，當事人如為法人，應檢附其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或登記證明文

件，並以前揭核發登記機關所留存印鑑辦理變更（例如公司組織，須檢附公司設立

或變更登記表影本，須於該文件切結本登記表現仍為有效資料，如有不實，申請人

願負法律上ㄧ切責任）；如為自然人，應登報聲明作廢，並書立切結書及契約當事人

證明文件辦理變更。 
（二）所送申請書件請裝訂於左側，其紙張大小，須以 A4紙張、直式橫書、由左而右、由

上而下、單面或雙面書寫之，另申請書件如係影本，須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並加註

「與正本相符」字樣。 

（三）如採郵寄申辦，郵寄地址「741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22號」，「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收。 


